
1、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佛山照明

/

粤照明

B

股票代码

000541/20054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奕辉 黄玉芬

电话

(0757)82966062 82810239 (0757)82966028

传真

(0757)82816276 (0757)82816276

电子信箱

fsl-yh@126.com fslhyf@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543,058,758.03 1,208,260,446.06 2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8,959,139.45 153,047,291.37 23.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69,224,226.63 146,663,823.95 15.3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8,441,766.77 11,712,252.61 1,082.03%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931 0.1564 23.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931 0.1564 23.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68% 5.63% 1.0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673,046,108.98 3,373,781,552.85 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20,569,091.65 2,890,581,921.74 1.04%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0,845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欧司朗控股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3.47% 131,815,685 131,815,685

佑昌灯光器

材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0.50% 102,751,648 0

中国建设银

行

-

华宝兴业

行业精选股

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65% 16,159,651 0

安信国际证

券（香港）有

限公司

境外法人

1.41% 13,809,268 0

EAST ASIA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

境外法人

0.97% 9,527,080 0

中国银行

-

景

顺长城鼎益

股票型开放

式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5% 9,328,356 0

中国建设银

行

-

华夏优势

增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88% 8,568,664 0

庄坚毅 境外自然人

0.85% 8,324,132 0

MERRILL

LYNCH

INTERNA－

TIONAL

境外法人

0.84% 8,240,154 0

DBS

VICKERS

(HONG

KONG) LTD

A/C CLIENTS

境外法人

0.81% 7,881,913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佑昌灯光器材有限公司和庄坚毅存在关联关系，属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知公司前

10

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构成《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多变，海外市场的复苏漫长而脆弱；国内经济“结构性” 减速，房地产行

业和金融行业风险不断积聚。对公司所处的照明行业而言，产品结构性产能过剩，市场竞争加剧，产品价格

持续下跌，企业淘汰整合加速，行业拐点日益凸显。面对起伏不定的行业环境，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以“抓

机遇，促发展，重管理，增效益” 为指导思想，扎实深入开展各项工作，加强预算管理及经营计划执行管理，

持续加大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力度，使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54,305.88�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7.71� %，其中内销销售收入 105,

224.41�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19.51� � %， 出口销售收入折合人民币 49,081.47�万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

49.72� � %；利润总额 22,891.85�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8.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8,895.91���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46� � %。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公司于 2014�年 4�月 23�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苏州盟泰励

宝光电有限公司股权及增资扩股的议案》（详情请见 2014�年 4�月 25�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告，公告

编号：2014-019）。本次股权收购及增资扩股完成后，本公司持有苏州盟泰励宝光电有限公司 50.50%的股

权，并将其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股）

股票代码： 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14—031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4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

知，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在本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7人，董事吴胜波、叶再有

因出差请假，分别委托董事维安纳.霍夫曼、刘醒明代为投票。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勇、董事会秘书林奕辉、财

务总监尹建春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潘杰董事长主持，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中、英文）；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请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审议通过关于新股认购闲置资金增加使用项目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4年1月23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董事会同意用自有闲置资金6000万元认购新股及

购买部分二级市场股票，以提高闲置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经济效益。现为了进一步提高该笔资金的

使用效率，公司董事会同意在没有新股认购期间以及保证新股认购资金充足的前提下，对该笔资金增加如

下使用项目：一是购买专门进行网下新股认购的专户理财基金；二是投资国债逆回购及其他具有安全性高、

风险低、收益稳定的货币市场基金和质押式报价回购。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A股） 粤照明（B股）

股票代码：000541（A股） 200541（B股） 公告编号：2014—032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在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会

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张勇主持，本次会议以同意5票，反对0票，

弃权0票审议通过《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4年8月26日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湘潭电化 股票代码

0021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汪咏梅 汪咏梅

电话

0731-55544161 0731-55544161

传真

0731-55544101 0731-55544101

电子信箱

zqb@chinaemd.com zqb@chinaemd.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285,357,268.10 329,558,695.47 -13.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2,412,919.18 -23,946,973.22 -35.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37,487,599.83 -23,803,744.03 -57.4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8,071,961.38 29,589,727.55 -38.9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233 -0.172 -35.4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233 -0.172 -35.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5% -7.86% -2.5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310,929,996.55 1,233,501,326.05 6.2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93,872,925.92 326,340,707.61 -9.95%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5,54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湘潭电化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76% 65,051,800 0

质押

32,500,000

叶健颜 境内自然人

1.03% 1,431,598 0

张洽龙 境内自然人

0.53% 743,200 0

上海建铮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7% 659,800 0

王建国 境内自然人

0.40% 550,000 0

刘志斌 境内自然人

0.36% 499,900 0

朱敏 境内自然人

0.32% 449,800 0

白涌 境内自然人

0.29% 409,461 0

叶蓉新 境内自然人

0.27% 370,000 0

郭晓春 境内自然人

0.24% 329,108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具有关联关系

或构成一致行为人。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生产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在国内经济增速放缓，所处行业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公司围绕“抢抓机遇、攻坚克难、促电化

腾飞” 的工作思路，直面困难，统筹安排各项工作，在努力打好生产经营硬仗的同时，为企业的发展周密部

署。全公司上下都加强紧迫感，严把成本控制关，公司电解二氧化锰产品和电解金属锰产品平均单位生产成

本均同比下降。公司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加强产品研发，营销团队全力以赴做好营销工作，并加紧对高性能

电解二氧化锰新产品的市场推广，加大货款回收力度。在激烈的行业竞争态势下，公司稳住了市场份额，保

持了行业龙头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电解二氧化锰2.59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0.77%；销售电解二氧化锰2.27万吨，较

上年同期下降7.60%。生产电解金属锰0.64万吨，较上年同期下降13.36%；销售电解金属锰0.67万吨（不含外

购的140吨），较上年同期下降14.44%。开采矿石11.80万吨，较上同期增长91.90%。实现营业收入28,535.73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41%，实现营业利润-3,980.32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84.26%；实现利润总额-3,383.02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55.7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241.2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35.35%。

报告期内，由于行业产能过剩严重，激烈的竞争对产品市场价格造成冲击，公司电解二氧化锰产品的销

售价格有所下降。同时，受行业不景气的影响，以及公司为保障搬迁引起的生产停滞期间的正常销售而适度

增加库存，导致电解二氧化锰产品销量较上年同期下降。由于电解金属锰的售价与成本仍然倒挂，公司适度

缩减了产量。上述因素均影响了公司的盈利能力。

2、新基地建设及整体搬迁项目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启动了新基地建设及整体搬迁项目，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公司已取得了相应的立

项和环评批复，完成了建筑设计和土地平整工作，目前主体工程正在建设中。

公司因新基地建设及整体搬迁项目可能面临短期资金紧张的风险、 部分资产减值或处置损失风险、对

公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影响的风险，另外，目前政府相关搬迁补偿政策尚未明确，相关政府补偿或补贴以及

土地处置收益对公司造成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周密部署，加快推进新基地建设一期工程及竹埠港

地区生产线搬迁工作，同时对设备、工艺等方面进行改造，调整产品结构，提升技术水平，提高公司的竞争实

力，并最大限度的争取政府补偿和补贴，减少新基地建设及搬迁的风险对业绩的影响。

3、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相关中介机构完成了交易标的的评估和审计工作。2014年2月13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相关议案。

2014年7月21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2014年8月7日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该事项。公司将持续披露相关信息。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谭新乔

2014年8月27日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2011年4月27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1]610号）核准，本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1,556,635股，每股发

行价为人民币19.53元。共计募集资金225,701,082.00元，扣除承销商中介费等相关发行费用18,790,000.00元，

实际募集资金206,911,082.00元， 于2011年5月19日汇入了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湘潭市河西支行开

立的账号为43001512063052501411的募集资金专户内。 此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审验，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1〕2-12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20,691.11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为25.39万元；2014半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7.60万元，2014半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

等的净额为0.02�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20,698.78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

净额为25.41万元。

截至 2014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17.72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

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募集资金存放及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

法》。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要求，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等情况，维护全体股

东的合法利益。 公司于2011年5月25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河西支行 （以下简称建行河西支

行）、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规定公司募集资金账号

为：43001512063052501411。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在

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4年6月30日止，本公司有一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建行湘潭河西支行

43001512063052501411 177,218.23

活期

合计

177,218.23

三、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4年半年度

编制单位：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691.11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7.6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20,698.78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

目

和 超 募

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变

更）

募 集 资

金 承 诺

投 资 总

额

调 整 后

投 资 总

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

投资进度

(% ) (3) ＝(2)/

(1)

项目达到

预定

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

目

收购电化集

团与锰矿开

采及锰粉加

工相关的经

营性资产

[

注

1]

否

17,896.58 17,896.58 17,696.58 98.88

2011

年

6

月

否

锰矿开采业

务的后续投

入

否

2,794.53 2,794.53 7.60 3,002.20 107.43

否

合计

20,691.11 7.60 20,698.78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项目尚未实施完毕，该募集资金账户尚余

17.72

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用于正在实施中的募集资金项

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

况

根据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收购电化集团矿

业分公司相关资产最终确定的收购价款为

17,896.58

万元，

2011

年度

支付

17,696.58

万元，尚未支付的

200

万元系押金，待相关资产产权过

户手续办理完成后予以支付。

四、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与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125� � �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14-067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14年8月27日，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工会委员会投票补选寻怡女士为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个人简历附后），任期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一致。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8月28日

附：寻怡女士简历

寻怡女士，1976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历任湘潭电化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

长、部长，现任公司监事、人力资源部部长。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证券代码：002125� � � �证券简称：湘潭电化 公告编号：2014－065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7日以专人送达及邮件通

知的方式送达公司董事。会议于2014年8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与表决

董事9名。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同意《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同意《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201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湘潭电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8月28日

2014年 8 月 28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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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大地传媒 股票代码

0007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毋晓冬

电话 （

0371

）

87528527

传真 （

0371

）

87528528

电子信箱

ddcm000719@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492,514,096.65 1,190,811,016.00 25.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1,798,836.21 119,522,253.80 27.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5,703,281.98 118,821,000.63 14.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8,414,354.89 -35,296,736.9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35 0.27 29.6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35 0.27 29.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26% 6.70% 0.5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010,793,076.77 2,933,658,285.20 2.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101,300,942.85 2,015,459,788.33 4.26%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55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原出版传

媒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75.78% 333,211,906 333,211,906

焦作通良资

产经营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97% 8,683,788

中原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

用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93% 4,081,000

平安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

－

平安财富

＊

睿富四号集

合资金信托

计划

其他

0.81% 3,570,000

河南富国实

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46% 2,001,863

质押

2,000,000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分

行

国有法人

0.16% 700,954

张小坡 境内自然人

0.12% 532,505

阮来仁 境内自然人

0.12% 514,500

李那 境内自然人

0.11% 491,368

张庆云 境内自然人

0.10% 441,61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无战略投资者或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成为前

10

名股东的

情况；未知是否存在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阮来仁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14,500

股。

（3）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49,251.41万元，增长25.34%。期间费用合计12,821.68万元，下降11.63%。

实现经营利润11,097.36万元，增幅为7.5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15,179.88万元，增长27%。

（一）大教育出版工程扎实推进

第一，国标教材市场进一步巩固。在省教育厅主持下召开了全省教材征订会议，为教材的征订选用奠定

了较好基础；做好代理教材的宣传推介工作；精心组织教材印制和发运。

第二，自主研发教材初显成效。研发出版了《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实验教材》，完成国标教材《小学科

学》和地方教材《省情礼仪》的修订工作。组织策划了《三爱教育读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全国中小

学实验教材（河南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读本》等地方读本。

第三，职业教育教材制渐成体系。已出版“电力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理论试题库” 、“河南省二级建造师

继续教育系列修订版教材” ，“全国烟草行业职业技能鉴定培训教材” 共42种，重点推进和实施的涉及8个

省份、15所院校的“十二五” 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30种）和涉及50余所高职高专及本科院校的河南省

“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规划教材63种，市场推广码洋较去年同期增长约11%。

第四，同步教辅出版水平进一步提高。深化与人教社合作，围绕人教新版教科书，启动实施了教辅出版

创新行动。

最后，数字教育平台建设有序进行。研发建设的“幼儿园多媒体互动课堂” ，已形成多媒体课件约1050

课，图书42册，光盘6张；开发的ADP5全媒体数字出版平台已进入调试阶段；中国教育出版网移师北京，广纳

人才，深化与江西教育报刊社的营销合作；倾力打造的职业教育教学资源平台，已经完成了平台频道设置、

功能模块规划和UI设计。

（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工程成效初显

启动了“中阅网” 建设，相关域名已完成注册并投入使用；“华夏文库”“大地文库”“中原文库” 等重

大出版计划有效实施；“双十计划”扎实推进，出版调整步伐加快。

（三）数字化出版业态创新工程全面启动

首先，完成了“数字化出版业态创新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围绕关键环节，广泛征求了总局科数司、中国

新闻出版研究院、深圳天朗公司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形成了项目可行性论证报告，并作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

专项资金项目进行了申报。

其次，MPR复合出版积极推进。总面积400多平米的MPR体验馆整体建设基本完成；2014年，各出版单

位共报送MPR选题151个，其中丛书65个。通过专家评审，确定年度补贴项目19个；此外公司还与海燕出版社

签订了MPR点读笔分销协议，试点探索MPR销售的商业模式；

再次，业态技术创新快速推进。自动投约稿平台初步建成。内容资源管理平台硬件环境搭建完成，形成

初具规模的私有云平台和为各出版单位提供云服务能力。存量资源数字化整合方案顺利实施，公司9家出版

社共上报图书资源5215种。与中图公司建立了电子书合作机制。数字印刷优势渐显， 1-6月份月均实现加工

产值10万余元，7月份有望突破40万元。

（四）项目建设和规范运营水平进一步提高

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推动作用进一步彰显，2014年各单位申报项目共62项，经过初评、复评，拟支持项

目32项；引进合作项目增加，出版路径进一步拓宽，公司与人教社的合作日益深化，已由教材教辅代理扩展

到图书期刊的合作，文心社与故事家杂志社合作出版的《为奴十二年》，为畅销书合作出版做出了有益探

索；内控建设进一步加强，各子（分）公司把内控建设作为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调整业务流程、强化风险防

范、开展全员培训和内控测试，提升了内控水平；印刷、物供业务转型升级及结构调整效果明显，规模效益凸

显,印刷集团不断完善优化数字印刷系统功能，推广数字印刷工艺，开发数字印刷市场；在结构调整方面，不

断加大市场开发力度，社会活源比重已达86%，依赖教材教辅的经营结构发生可喜变化。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本公司的孙公司河南大象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于2014年2月21日已办理完成工商注销手续，自

2014年2月21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范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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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大地传媒”或“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 《关于核准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602号）的核准文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17,381,130股新股募集本

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30号———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公司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商品交易所支行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已经公司六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2014年8月27日,�甲方（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品交易所

支行）、丙方（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账号为263730835217，该专户仅用于甲

方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承诺该笔募集资金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进行管理。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

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季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姚帅君、王志波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乙方应当及时（在2个工作日内）、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

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遇节假日顺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同时将对账单复印件加盖业务章后以

邮政特快专递方式送达丙方。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或该专户总额的20%的，甲方、

乙方应当在2个工作日内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并同时将专户的支出清单加盖业务章后以邮政特快专递方

式送达丙方；甲方应在该情况发生后下一工作日当日内将资金使用的转账支付凭证、发票、提货单、运输单

等有关原始凭证的复印件及相关设备采购合同、厂房建设合同等加盖公司公章后以邮政特快专递方式送达

丙方。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在2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甲方、乙方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按本协议规定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

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甲方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以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等方

式在乙方存放募集资金，金额和期限由甲方根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确定；甲方办理的每笔定期存款或通知

存款，乙方应在2个工作日内以传真或邮件方式通知丙方；甲方在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到期后应在1个工作

日内转回甲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乙方应在2个工作日内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十、甲、乙方如果未按第五、六条款规定尽到告知义务的，丙方知悉相关事实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报告。另外，甲方怠于履行督促义务或阻挠乙方履行本协议的，丙方知悉有关事实后应在3个工

作日内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

十一、协议修改

1、本协议签订后，如果监管机构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提出新的要求或相关法律法规发生新的变化，甲、

乙、丙三方应对本协议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的修改或补充。

2、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修改或补充，应由甲、乙、丙三方协商决定，并以书面形式作出。

十二、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

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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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委托代建合同的

关联交易议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大地传媒” ）全资子公司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

团公司（以下简称“省新华书店” ）拟与河南大象置业有限公司（下称“大象置业” ）签订委托代建合同，委

托大象置业代建二期物流配送暨文化综合体运营中心项目，并对该项目实施建设管理工作。本次关联交易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因本公司和

大象置业公司为同受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控制，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该议案已经公

司六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并通过。

二、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河南大象置业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 所：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39号六层

注册资本：10500万元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建筑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购销和租赁。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186号1号综合办公楼

注册资本：14200万元

经营范围：图书、报纸、期刊、电子出版物总发行；文化体育用品、音响设备、电子电器产品、玩具销售；场

地出租。兼营国内版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音像制品零售、出租、房屋租赁、职工培训、职业技能

鉴定；家具，预包装食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百货，日用杂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建筑材料

批发零售；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业务；电子产品及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技术咨询服务，

电脑图文设计制作。

（二）项目情况介绍

省新华书店兴建的二期物流配送暨文化综合体运营中心项目， 属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项目。拟

在现河南出版物流配送中心原址预留土地上进行开发建设。该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35641㎡，其中，物流中心

约78025㎡，文化综合体运营中心、数字加工中心、信息研发中心、电子商务及配送中心等约57616㎡。建筑主

体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总投资约3.2亿元。该项目所用土地系出让仓储用地，权证手续齐全，立项、环

评手续完备，已完成河南省重点项目申报工作。

（三）定价政策

本次委托代建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由河南豫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河南豫信招标）负责组

织实施。2014年6月5日至2014年6月11日，河南豫信招标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和《河南招标采购综合

网》上发布了招标公告。在招标报名有效期内，共有5家具有国内独立法人资格报名并领取了招标文件。2014

年7月15日上午8：00点， 省新华书店相关人员到河南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大项目办公室从相关专家库中随机

抽取了参与评标的4位专家评委名单，上午9：30本次招标在河南豫信招标1910会议室开标，截止开标时间共

有4家投标人递交了投标文件并参与评标。 由4位专家评委及河南豫信招标派出的1名评委组成的评标委员

会经过认真审核、验证、评选及综合评比，大象置业以综合评分第一的成绩中标，同时该项目代建费用按照

大象置业投标报价费率即3%进行收费，取费基数以造价审核机构核定的工程总造价为准。本次委托代建管

理费约为960万元（人民币）.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委托人：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代建人：河南大象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二期物流配送暨文化综合体运营中心

（二）代建范围及代建管理的主要内容

1、代建范围：从办理项目规划、建设手续开始至项目竣工难卜，竣工决算、工程移交之日止的建设全过

程代建。

2、代建管理的主要内容：

（1）由代建方委托招标代理机构通过招标选择工程监理、施工和主要设备、材料供应单位。并将招投标

情况报告和中标合同报委托人备案。

（2）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及概算，组织施工。

（3）负责工程的质量、进度、投资、安全生产的控制，定期向委托人汇报施工进度、质量、资金使用情况

并随时接受监督审查。

（4）负责本项目所涉及的合同变更以及预算、结算、决算的审核，负责工程合同的洽谈与签订工作。

（5）负责本工程项目的信息管理以及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6）负责协调工程建设各阶段的内外关系。

（7）组织工程中间验收和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办理工程竣工前的有关手续。

（8）负责编制工程决算报告，并报财政部门审批；负责将项目竣工及有关技术整理汇编移交，并按批准

的资产价值向使用单位办理移交手续。

（三）代建管理费

双方约定，代建管理费为960万元。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通过委托专业机构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进行，大象置业作为一家专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管理公

司，有着较为丰富的重大工程建设管理经验及人才队伍，可以为省新华书店二期物流配送暨文化综合体运

营中心项目提供可靠优质的服务。本次交易符合市场公平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五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其他相关资料（复印件）。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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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六届五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2014年8月17日以书面、电子邮件、传真及短信形式发出。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本次董事会于2014年8月27日在郑州以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子公司资产减值处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截止2014年6月10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象出版社有限公司、中州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海燕出版社有

限公司，因图书过期、破损等原因，向公司递交了资产减值处置的请示报告，控股子公司北京汇林印务有限

公司向公司递交处置固定资产的申请报告。按照证监会会计字【2004】1号《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

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要求，以上资产减值处置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以上四家子公司拟处置资产合计为1137.08万元， 已提取减值准备460.41万元， 预计残值收入110.56万

元。其中：存货990.48万元，已提取减值准备414.11万元，预计残值收入95.56万元；固定资产原值146.6万元，

已提取折旧46.3万元，残值收入15万元。该拟处置资产合计影响当期利润566.11万元。

4、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开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的公告》（2014-044号）全文。

5、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委托代建合同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签订委托代建合同的关联交易的公告》（2014-043号）全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其他议案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27日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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